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南阳市市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市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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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南阳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宛科〔2024〕9号）文件要求，经研究，市科技局决定组织开展2024年南阳市市级重点试验室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设条件

     （一）分类条件

       1、学科类重点实验室。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或医疗机构等科技型事业单位建设，其主要任务是面向学科发展前沿和重大科学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理论、新技术。

       2、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科技型企业建设，其主要任务是面向行业和产业需求,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研究制定技术标准，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提供支撑。    

     （二）基本条件

       1、依托单位须是在南阳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重点实验室定位清晰，在本领域中处于我市领先水平，能承担和完成重大科研任务。

       2、重点实验室具有较好科研基础，拥有一定影响的科研成果，至少应符合以下五条中的两条：

       (1)近3年内，学科类重点实验室主持与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关的市级以上科研项目10项以上（含），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主持或参与与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关的市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以上；

       (2)近3年内，实验室固定人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正式出版与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专著1部以上（含），或发表 SCI或BI期刊论文3篇以上（含）；

       (3)近3年内，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且实验室固定人员在依托单位均排名第一，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4)近3年内，获得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I类知识产权3件以上（含）；

       (5)近3年内，牵头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或疾病诊疗指南（不包括本单位内部标准或指南）2项以上（含）。

       3、具备一定规模的科研实验条件、基础设施和经费保障。其中：学科类重点实验室独立科研用房不少于500平方米，企业类科研用房面积不少于300平方来，科研场所相对集中；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原值不少于500万元，或近三年新增科研仪器设备原值不少于200万元,或近三年每年企业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5％；近三年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经费投入不少于300万元。         4、拥有一支数量合理、结构优化、创新意识强、相对稳定的科技创新队伍。学科类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不少于15名，其中高级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人员不少于8名；企业重点实验室固定研发人员不少于10名，其中中级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学位或获组织部门授予人才称号的人员不少于5名。同一科研人员只作为一家市重点实验室成员，其项目、专利等成果只属于一家市重点实验室。

       5、重点实验室主任应是依托单位负责技术工作的企业高管或具有副高级职称，在本行业或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创新能力，年龄不超过六十岁；近三年应主持过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6、学术交流与开放共享。重点实验室应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近三年主办学术会议或承办学会、协会主办的行业研讨论坛等不少于1次。

       7、依托单位为高校的，承建的内设学院须为理工科类；依托单位为科研院所的，承建主体须为内设二级机构；依托单位为非综合性三甲医院的，承建的重点实验室数量原则上不超过两家；依托单位为企业的，上年度营业收入须在1亿元以上，同一家企业原则上只支持建设一家市重点实验室。

       8、依托单位和实验室主要成员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二、注意事项

       1、实验室名称和主要研究方向应相对明确和集中，并突出优势和特色，避免过于宽泛。

       2、申报联合建设的实验室必须有联合建设协议书，并明确主要依托单位，以及各个建设单位在实验室建设和运行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3、市级重点实验室统一按照“南阳市XXX（核心研究方向）重点实验室”命名。

       三、报送要求

       1、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及市直各主管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审核，审核后出具《2024年南阳市市级重点实验室推荐汇总表》，于8月29日至30日将申报材料和推荐汇总表报市科技局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建设科。各县（市、区）由所在地科技管理部门统一汇总报送，市直有关部门直接报送。

       2、申报材料需双面打印，书籍式装订成册，在书脊上注明“南阳市xx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2024年”，一式两份，电子版发送工作电子邮箱。

       四、联系方式     

       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建设科 

       电话：0377-63134946

       电子邮箱：nysjhk@126.com

                  

       附件1.南阳市重点实验室申报书（学科类）.doc

       附件2.南阳市重点实验室申报书（企业类）.doc

       附件3.推荐汇总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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